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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一八九號解釋
中華民國 73年 10月 5日
院台秘二字第 0310號

解 釋 文

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關於工人自願退休之規定，與憲法尚無

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

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

工及農民之政策」。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勞資雙方應本協調合作

原則，發展生產事業。勞資糾紛之調解與仲裁，以法律定之」。省政

府為保護勞工、促進勞資協調合作，於執行有關之中央法令時，如因

其未臻周全，於不牴觸之範圍內，尚非不得訂定單行法規。內政部依

工廠法第七十六條訂定之工廠法施行細則，於第三十六條第十二款，

已規定工廠依工廠法第七十五條訂定工廠規則時，應載明有關退休、

撫卹、資遺、福利事項。臺灣省政府所訂定之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

則關於工人自願退休之規定，既在維持工人退休後之生活，而與首述

憲法規定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無違，同時亦在促進工廠工人新陳代

謝，提高生產效率及鼓勵工人專業服務，有利於工廠之經營，而符合

憲法有關勞資雙方應本協調合作原則發展生產事業規定之精神，故與

憲法尚無牴觸。

院長 黃少谷

抄林０鵬聲請函

主 旨：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七十一年上更（一）字第二六八號

確定判決及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一０三號駁回上訴判

決所適用之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是否牴觸憲法，呈請解

釋事。



司法院釋字第一八九號解釋

一、事實經過

憲法第二十三條定明「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

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即知非在某

種必要情形之下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否則即為違憲，其法

律應屬無效，且縱令限制，亦僅得由立法機關以法律為之

（林紀東著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第一冊三四三頁參

照）。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憲法第一七０條）。因此，人民之自由權利，如有憲法

第二十三條之情形，雖得以法律限制之，然亦僅得以經立

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限制之，至於省法規、縣規章

既非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即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

權利，至為明顯（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十八號解釋及附件

行政院意見參照）。

依憲法第一０八條第一項則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法等事項

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即知此等事項立

法權專屬中央，執行權則非專屬中央。有時因事實之便利

得交由省、縣執行之，而同條第二項「省於不牴觸國家法

律內得制定單行法規」既承第一項而定，應解為「因中央

法律規定之不完備，省為執行之必要，得制定執行命令性

質之法規」始得符合憲法之規定、精神、法理（羅志淵著

中國憲法釋論二五二頁參照）。憲法第一０九條、第一一

０條所定省、縣立法，應解為為執行中央法律而制定執行

命令性質之法規或規章（林紀東著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

（四）八一、八四頁）既係執行命令性質，不但不得牴觸

基本中央法律，且亦不得規定該法律未規定之事項。尤其

該法律所未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薩孟武著中國憲法新論

三七０頁），而國家法律之工廠法既未就工人之退休金規

定，具有執行命令性質之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就工

廠法所未規定之事項（退休金）加以規定，即已超過執行

命令範圍，即與憲法第一０八條第二項牴觸，應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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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經臺灣省政府委員會及該省議會大會審議通過並報奉行

政院核准備查，仍屬無效。

憲法第一五三條第一項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

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

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條文載明「國家⋯⋯應制定

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國家已照規定制定工廠法

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林紀東著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

（四）三０八、三一四、三一五頁）。但並無規定「省

⋯⋯應或得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規」。自不得援引憲

法第一五三條第一項規定認定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為

有效。

退一步而言，假如憲法第一０八條第二項之規定與第一項

規定無關，既然定明「於不牴觸國家法律內」，臺灣省工

廠工人退休規則尚與工廠法不無牴觸，蓋工廠法僅就工人

津貼及撫卹有規定，就工人退休金無設規定，而臺灣省制

定之工廠工人退休規則，規定退休金即係限制人民之自由

權利，而為國家法律之工廠法，既對於人民之自由權利並

無限制（無規定退休金），而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既

對於人民之自由權利則有限制，亦不得謂非牴觸國家法律

之工廠法，即亦與憲法第一０八條第二項牴觸應屬無效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十八號解釋附件行政院意見）。

如謂：此而不屬牴觸工廠法，則省、直轄市均可隨便

樹立新名目制定法規，對於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制，

致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之法規滿天飛，人民之自由權利何

得受保障（憲法第二十三條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十八號

解釋參照）。甚至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

黃０揚服務於呈請人公司做印刷工，已逾二十九年，七十

年七月十三日向呈請人公司申請退休，臺中市政府舉行協

調不成，即黃０揚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向臺中地

方法院提出給付退休金之訴訟（七十年訴字第五七二０

號）。第一審駁回原告之訴（第一審判決）。在第二審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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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抗辯「臺灣省制定之工廠工人退休規則與憲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０八條第二項規定牴觸，應屬無效，自不得作

依據。」第二審不採呈請人之抗辯，依據違背憲法即無效

之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將第一審判決廢棄，為不利

於呈請人之判決（七十一年上更（一）字第二六八號判

決）、第三審仍維持第二審判決即駁回上訴（七十二年台

上字第一０三號判決）。主旨所舉之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臺

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實已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一

０八條第二項之規定。

二、聲請解釋之目的

據上論結，應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六條提出聲請違憲審查如下，並請解釋如下要點「主

旨所舉確定判決所適用之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核與憲法

第二十三條、第一０八條第二項規定牴觸，應屬無效。本件

解釋，基於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法律上利益考慮，應有約束

本件違憲裁判之效力。」

三、附參考書籍影本五份。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十八號解釋及附

件行政院意見影本乙份。第一審判決影本乙份，第二審判決

影本乙份，第三審判決影本乙份。

謹 呈

司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聲 請 人：中０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林０鵬


